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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農還嗆官員不要只出一張嘴，建議統一訂定茶樣包裝袋、標籤與農藥處方箋，如此茶葉

源頭管理不致淪為空談，也才能揪出問題茶葉，並對涉案人重罰。手搖茶殘留農藥事件，

重創名間茶區聲譽與形象，如何做好安全用藥管理，引發重視。 

二、政府官員聲稱製茶廠收購茶菁時，可要求茶農出具農藥檢驗證明，惟他們遵照辦理，換來

的是被拒，一度還面臨買不到貨，被迫妥協後，雖然也將茶農送來的茶菁取樣封存，怎料

，被衛生單位檢驗農藥超標後，出具茶樣，結果不但茶農不承認，連公部門也認為不具公

信力，最後整批茶葉被查扣或從市面下架，損失卻要其承擔，實在沒道理，也凸顯茶樣包

裝袋及標籤機制建立的重要性。 

三、目前南投縣府針對名間約三百五十家茶廠進行總清查，被檢驗的九十一家均符合標準，雖

令人欣慰，但卻只能治標，建議從茶農茶園管理及提供施肥的農藥行源頭開始建檔，才能

達到治本效果；鹿谷農會秘書林獻堂等人也表示，目前農藥檢驗費用太高，往往一次須七

、八千元，希望政府能補助。 

四、這次的茶葉殘留農藥風波，部分中盤商向名間鄉茶廠或茶農進貨，希望能夠結合有關單位

，立即對源頭茶園進行清查，以免未來對當地其他茶農、茶商造成困擾，也希望政府能對

優質安全的茶商、茶農作宣傳，也對違法的業者開罰、輔導。 

五、會中作出增加檢測點、降低檢測費、加強茶農用藥知識、加強把關茶商進口茶葉、加強管

理農藥行配藥、明訂茶菁檢測機制及內容、南投的茶葉目前都檢驗合格，希望農糧署、食

藥署站在茶農立場，告訴消費者「南投茶是安全的」等結論。 

（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目前的產業政策，科技預算分布結構，

以及輔導產業的政府人力長年不變，凸顯我國行政當局無力應

對大環境變動，也讓民眾長久期盼政策必須隨環境變化而更張

，卻無法獲得滿足。本席建請行政院主動、積極地要求各相關

部會調整施政重心，平衡地分配資源到製造業和服務業、修改

「科技預算」讓無「科技含量」的服務業創新可以獲得支持、

讓「就業創造」成為各種方案的重要審查條件、政府「組織改

造」調高輔導服務業的能量。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去年 10 月經濟部在「全球招商大會」中公布的七家服務業外商對台投資案，三年內投資

520 億元估計可以創造出 6,850 個就業，大約每 1 億元可以創造 13 個就業機會。兩個案子

比較，一樣的投資金額下，服務業其實可以創造出高科技製造業十多倍的就業效果。 

二、如果當前的就業環境，是已經達到「充分就業」狀態，而且面臨薪資快速上漲之下，則較

佳的產業政策就應將發展重心放在高科技製造業，以免對人力缺口和薪資水準造成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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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事實上，目前的狀況卻是失業率仍高、一般薪資停滯不前，因此產業發展的重點就

應該放在能夠帶動較多就業、創造調薪壓力的服務業才是。這種道理甚為簡單，不需深諳

精妙的經濟理論即可理解。 

三、然而，我國上至行政院，下到科技部、經濟部或其所屬各司、處，對產業的發展思維，迄

今仍舊以科技、製造為上，預算結構、施政重心，數十年如一日地擺在「高科技製造業」

。政府的財經預算八、九成都跑到製造業，相關局處的配置人力長期以來也都偏向科技製

造。 

四、耗掉政府絕大數產業技術發展資源的所謂「科技預算」中，沒有和「科技」掛勾的非製造

業或服務業，根本就分不到一杯羹，彷彿純粹的服務業絕非「科學」、毫無「技術」可言

。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即使經濟部的組織改造將「工業局」和「商業司」合併成未來

的「產業發展局」，若還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的讓「內部結構」原封不動，仍然視

服務業為「剩餘產業」、高科技製造業永遠是「重心產業」，那麼，年年喊得漫天價響的

「工業和服務業並重」、「高科技製造業和高附加價值服務業是產業發展的雙引擎」，還

是會淪為口號，可以預見，失業率照常偏高（目前仍以 3.9%超過韓國 3.5%、香港 3.3%和新

加坡 2.0%）、薪資照樣偏低，產業結構改善有限。 

五、行政院毛院長上任以來，是有一些新氣象；但是，科技預算分布結構，以及輔導產業的政

府人力長年不變，凸顯我國行政當局無力應對大環境變動，也讓民眾長久期盼政策必須隨

環境變化而更張，卻無法獲得滿足。對照執政黨最近敗選，而台北市新市長柯文哲即便在

頻頻失言下，「台北新政」仍受到民眾廣大支持的現象，難道不能受到深刻啟發，轉而「

以變制變」、「以動應動」來獲得民眾的「有感」嗎？ 

六、行政院下轄的各部會因循舊制久矣，目前只要是有新氣象的施政，幾乎都需要跨部會協商

，或修改陳舊法規；但跨部會協商就遇到部會之間的本位主義，修改法規就遇到失能的立

法院，導致各部會目前都只能搞「鳥籠施政」，隨便應付一下當時的需要，變不出新把戲

。 

（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政府推動古蹟景點委外經營多年，國有

財產署有意將八十二處古蹟、歷史建築委外，本席建請政府將

古蹟委外必須慎重，並嚴格掌握業者經營管理情況，業者如有

重大違失，也應有法可罰。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部分地方政府推動古蹟景點委外經營多年，為市政府省下大筆管理維修經費，還可創造收

益、帶動地方繁榮，被視為生財的「金雞母」。但也產生若干負面效應，委外經營的「原

台南知事官邸」日前發生火警，幸未波及古蹟主體，政府應督促業者確實負起維護管理責

任，不可只顧創造商機，而損及古蹟的完整與價值。 


